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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Bright Mining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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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合規顧問

高鵬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
司與國泰君安融資有限公司（「國泰君安融資」）相互同意，因商業理由而終止本公
司與國泰君安融資所訂立日期為2014年9月28日的合規顧問協議，並由2016年5月1

日生效。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董事會與國泰君安融資確認，截至本公告日期，概無有關
更換合規顧問的其他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垂注。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豐盛融資有限公司（「豐盛融資」）已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3A.27條所規定獲委任為本公司的新合規顧問，自2016年5月1日起
生效，而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其任期直至本公司就本身首次上市日期起計第
一個完整財政年度（即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本公司財務業績遵守上
市規則第13.46條規定當日，或直至本公司與豐盛融資所訂立的合規顧問協議根據
其條款被終止當日（以較早者為準）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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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融資為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獲准從事第4、6及9類（分別為
就證券提供意見、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及就資產管理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
牌法團。

承董事會命
高鵬礦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太平

香港，2016年4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周太平先生、張德聰先生、袁山先生 
（張德聰先生的替任董事）、李淑芳女士及溫達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靖先生、
胡錦雄先生及梁嘉輝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大潛先生、冼家勁先生、周曉東
先生及曾慶洪先生。


